问我是新入职的会计还是想直观的了解下数电票和传统发票的区别？

数电票与传统票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区别。第一个是数电票实现了开业即可开票。无需领取发票，不需要去使用专用的一个税控设备。发票的开具额度是由系统自动赋额的，并且根据您的行为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这样就可以实现开业即可开票了。第二个区别是数电票实现了交付即入账。在数电票开具以后，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税务数字账户自动交付数电票。这样发票数据的查询和使用就可以更加的高效和便捷。

问数电票与现有的发票在样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样子上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数电票联次全面简化，实现了全票无联次。票面上的基本内容包括：右上角的发票号码、开票日期。与之前不同的是，数电票将原有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变为了20位发票号码。位于两侧的分别是购买方信息和销售方信息。中间的是项目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税率/征收率、税额、合计、价税合计。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根据业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位于发票下端的是备注栏和开票人信息。与之前相比，数电票取消了发票密码区、发票代码、校验区、收款人、复核人、销售方章。并将原备注栏中手工填列、无法采集的内容，设置为固定可采集、可使用的数据项，展示于票面上。“普通发票”的标识在票面中部顶端展现，专用发票也是如此，标识在票面中部顶端展现，进而可以区分不同类别的票种。

问数电票和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电子发票主要有什么区别？

主要的区别有四点，第一点是发票开票限制不同。纸电票数量和票面限额管理同纸质发票一样，只能在给定的份数和限额内开具发票，纳税人需要依申请才能对发票增版增量，数电票的纳税人可在给定的总额度内开具任意额度与任意份数的发票。第二点是发票开具平台不同。纸电票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具，可以离线开票，数电票则是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上开具，仅允许纳税人在线开票。第三，是发票交付手段不同，纸电票开具后，开票方需将发票电子数据版式文件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人工交付给受票方，而数电票开具后，发票电子数据文件可以自动发送至开票方和受票方的税务数字账户，并可以实现对各类发票数据进行自动归集。最后一点，是版式文件格式不同。纸电票电子数据版式文件格式为OFD等格式，数电票电子数据文件则是增加了国际通行的XML纯数据电文格式，同时也保留了之前的OFD、PDF等格式。

问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电票的有关问题，都有哪些渠道呢？

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税务门户网站、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这些渠道都可以了解到数电票的有关事项。

问我是新办企业，如果我现在想要开具数电票，前期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前期准备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您需要确认一下，您是不是属于数电票的试点纳税人。由于目前，我们阜新处于数电票试点阶段，正在逐步推开，如果您是纳入试点的纳税人，才可以开具数电票。如果您已经确认自己试点纳税人的身份，就进入到了第二步：完成“实名认证”。一般情况下，实名认证在我们电子税务局注册新用户的时候就会同步完成。和以前的纸质发票不同，只要您进行了实名验证，就可以直接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进行开票了。

问试点纳税人在开具数电票时是否需要税控设备呢？有什么费用吗？

试点纳税人是可以直接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免费开具数电票的，并不需要使用其他特定的开票软件。税务机关会免费向纳税人提供数电票的开具、查验以及交付服务。

问试点纳税人在开具数电票时是否需要税控设备呢？有什么费用吗？

试点纳税人是可以直接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免费开具数电票的，并不需要使用其他特定的开票软件。税务机关会免费向纳税人提供数电票的开具、查验以及交付服务。

问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都可以开具哪些种类的发票呢？是只能开具数电票吗？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不仅支持数电票，同时也支持开具纸质的专票和纸质的普票。

问数电票还需要每个月进行抄税或者清卡吗?

不需要。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发票全程“电子化”开具、交付、存储和使用。在每次开具完毕后，系统会自动归集数电票开票数据，并不需要进行抄税、清卡的步骤。

问刚才提到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可以开具纸质的专票和普票，如果打印的纸质数电票丢失或者损毁了，应该如何处理呢？

纸质数电票丢失或者损毁，可以从税务数字账户重新下载与打印。

问开具数电票以后，票面上不显示发票号码、二维码和监制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发票预览界面上本身就是无法显示发票号码、二维码和监制章的，需要发票交付后才能完整的显示票面信息。

问.已经列入试点纳税人的企业还可以开具增值税纸质发票吗？

可以。您在满足了相关使用条件后，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纸质专票、纸质普票。只需要事先核定相关发票票种，确定最高开票限额和每月最高领用数量。如果试点纳税人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那所开具的发票金额，将从当月开具金额总额度中扣除。如果出现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情况，则应该按照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相关规则进行处理。在红字发票开具后，收回被红字冲销的纸质发票原件。所领用的纸质专票与纸质普票使用后，再次领用时，无需进行发票验旧。如果试点纳税人仍然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的，相关使用规定与现有规定是保持一致的。

问在实行数电票后他还可以继续申请电子普通发票吗？

如果是开票试点纳税人，就不可以申请税控电子发票了。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数电票。

问现在电子税务局点击登录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版登录的页面，我应该如何通过这个页面登录电子税务局呢？

首先需要在电子税务局界面点击登录。之后依次输入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居民身份证号码也可以输入您的手机号码或用户名，之后输入个人用户密码。在以上信息输入完毕后拖动滑块完成验证，点击【登录】按钮就可以完成登录了。在这里呢提示一下我们的纳税人，在您首次登录时，您的证件号码后六位就是您的个人登录密码了。为了更好的保护您的账号安全，系统会要求您修改个人初始密码，在完成修改后，您的个人初始密码将置为无效。再次登录时，直接使用您修改后的个人用户密码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问在通过新版登录页面登录电子税务局时提示“登录失败，应用权限不存在”，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登录的时候总是提示应用权限不足，首先您需要确认的是，这个账户并没有在其他电脑登录，还需要检查本台电脑浏览器版本，是否符合要求。如果确认无误后仍旧无法登录的，清理浏览器缓存之后再试就可以了。

问我的公司新招入了一名办税人员，怎么在系统中将他添加为办税人呢？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可以从企业业务入口登录电子税务局，在【账户中心】的【添加办税人员】模块进行添加。被添加的办税人员，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的，自然人业务入口进入【账户中心】模块，也可以在企业业务入口登录页面，去做一个确认授权。如果办税人员，还没有在电子税务局注册个人账号的，那么是无法新增该办税人员的。这时，系统会提示该办税人员尚未注册。需要由办税人员先完成注册后，再进行添加。

问登录电子税务局后没有找到“开票业务”模块，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先确认一下您是否是试点纳税人，如果是非开票试点企业呢，现在是还没有开放使用“开票业务”模块的，暂时无法开具数电发票。如果需要开具发票，需要使用原开票软件进行发票开具。如果您确认已经是试点纳税人了，那需要，注意一下您当前登录的身份，是否是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或是否有授权的“开票人”身份。只有以上几个身份，才具有开票权限，在开通权限之后就可以看到开票业务模块了。

问如果办税人员离职了，怎么解除与纳税人的关联关系呢？

如果因为离职、退休等原因需要解除税务网络可信身份关联关系时，可通过线上自行解除，也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场所申请解除。

问税收代理业务的涉税机构，操作人员可不可以在多台电脑同时进行登录？

如果用的是同一个人的身份信息，就不可以进行同时的登录。

问登录时，系统提示未查询到您与该企业的关联关系，这是什么情况？

首先需要先确认是否已经绑定了人企关联关系。您可以直接与企业确认，或者进入自然人账户中心中的【已授权企业】模块进行查看。如果没有显示这个企业，就需要让企业的法人或财务负责人，发起添加办税人员的流程。如果有这一家企业，您可以点击“同步数据”，进行一个数据的同步。如果关联关系确实存在，并且您是以手机号码方式登录企业的，那说明您的手机号码已经被其他人使用了，这时，可以使用证件号码进行登录。在登录之后要需要及时在账户中心对手机号码进行修改。

问那我们继续答复纳税人的问题，开具数电票后，怎么查看和导出开票明细呢？

开票方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在【我要办税】模块下选择【开票业务】，在【蓝字发票开具】中的【最近开票】模块，就可以看到最近开具的发票。也可以在【税务数字账户】中的【全量发票查询】模块，查询到已经开具的发票信息。只要点击“预览”就可以查看发票票面，点击“交付”可以下载、交付发票。

问想要按照之前已经开具过的发票进行同样的开票，有什么便捷方法吗？

我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有复制开票功能，可以复制上一张发票信息，减少您重复录入的负担。在【蓝字发票开具】中的【复制开票】模块，是支持对以前开具的发票，复制开票的。

问想要对大量不同购买方开票需求进行批量开票，这个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可以在【蓝字发票开具】中的【批量开具】模块进行批量开票。首先，需要下载模板。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了通用发票要素信息导入模板，以及特殊标签发票要素信息导入模板。如果您根据税务局接口规范格式改造了自身软件的，可以使用您自身软件生成导入模板，之后由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进行识别和导入。在模版下载完成之后需要上传文件。开票方根据模板的要求将您所需要开具的发票补充完整，在确认无误之后，选择您需要上传的模板类型，导入制作完成的模板。最后一步是确认开票。在批量导入完成后，系统会逐行展示您已上传的待开票数据，双击，就可以生成单张发票开具界面。确认后就可以批量开具所选的发票了。

问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数电票时，是否每次开票都需要手动录入发票的全部票面信息？

不需要，试点纳税人可以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的“项目信息维护”模块，对项目名称、规格型号、单位、单价、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税率以及征收率等信息进行维护。在项目信息维护完成后，试点纳税人就可以在开具发票时，直接选择对应的项目完成发票信息的预填，不需要再手动录入。

问开具数电票的大致流程是什么呢？

试点纳税人登录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后，通过开票业务模块，选择不同的发票类型，录入开具内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校验通过后，会自动赋予发票号码，并按照不同业务类型生成相应的数电票。

问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都能提供哪几种发票开具模式？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对发票的开具提供了两种模式。一种是页面输入模式，另外一种是扫描二维码模式。如果选择页面输入模式进行开票，直接进入页面，输入内容就可以完成发票开具。如果选择扫描二维码模式进行开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发票相关信息预采集，就可以进行开票了。

问在登录企业电子税务局后，可以切换到个人办税页面，反过来的话，是否能从个人业务再切换回企业业务呢？

新版电子税务局支持办税人员通过从企业办税模式切换至个人办税模式。但是，目前电子税务局还不支持从自然人业务切换到企业业务办理。

问我是多家企业的办税人员，我登录一家企业办税后，能不能直接切换到其他企业？

可以。您在以一家企业身份登录电子税务局之后，可以在【账户中心】中【身份切换】的模块，切换至关联的不同企业，并不需要退出再重新登录。

问开完数电票后邮箱交付失败，这是怎么回事？

有可能是电子税务局系统配置参数错误。需要您通过税务数字账户，发件邮箱设置，重新进行初始化配置或重新填写授权码。

问纳税人开具电子发票文本显示乱码，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发票票面左上角有动态二维码，扫描结果为发票号码、发票金额、发票开具时间等信息。可通过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输入发票号码、开票日期、价税合计、校验码为发票号码后六位。进行发票查验。也可通过二维码方式进行交付。如通过二维码方式进行交付，扫描结果为发票基本信息，使用浏览器打开可进行发票下载。

问如果开完票忘记交付给购买方了，后续还能补救吗，怎么操作呢?

可以通过“税务数字账户”中的“全量发票查询”模块操作以及交付。

问我公司今天收到了一张数电票，自行打印后，纸质打印件上没有加盖销售方的发票专用章，是否可以作为税收凭证？

可以。数电发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等，都是与纸质发票一致的。如果您是以电子发票的纸质打印件，作为税收凭证的，无需要求，销售方在纸质打印件上，加盖发票专用章，但是，您需要同时保存打印该纸质件的，数电发票电子文件。

问在查看开具完成的数电票时，票面信息为什么没有银行账号呢？

数字化电子发票票面的购买方、销售方信息，是只体现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的。开具数电票时，如果想在发票上体现银行账户等信息，可以将开票页面的“是否展示”选项进行勾选，勾选后银行账户信息就会体现在发票的备注栏里了。

问如何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对开具或者取得的发票信息进行查询？

您可以登录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通过“全量发票查询”模块查询您开具和取得的发票。

问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票时，备注信息要如何填写呢？

发票备注信息项目，可以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附加信息维护”模块，预设的相应“场景模板”添加。或者，可以在开票时，直接选择“附加项目”进行单个添加编辑，添加相应的“场景模板”。也可以直接在备注信息输入框中填写。

问开票开到一半，能不能暂时保存以后再继续开具呢？

可以。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了发票草稿功能，您在开具发票过程中，如果需要暂时保存发票信息，可以选择保存草稿。

问我现在既有数电票，又有税控发票，这个发票开具金额的总额度怎么算呢，是共用一个额度吗

是的。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所开具的数电票、纸质专票和纸质普票，以及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纸质专票、纸质普票、卷式发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是共用同一个开具金额总额度的。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发票，在发票开具时扣除，扣除的是已实际开具发票的金额。而通过税控系统开具的发票，在发票领用时扣除，扣除的是发票领用的单张最高开票限额和发票领用份数之积。

问开具数电票时有单张开票限额吗？

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数电票，在开具金额总额度内，是没有发票开具份数和单张开票限额，限制的。

问发票开具金额的总额度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调整的话该怎样调整呢？

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定期调整、临时调整和人工调整。定期调整，是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每月会自动对试点纳税人开具金额总额度进行一个调整。临时调整，是指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试点纳税人，在开具发票金额，首次达到开具金额总额度的一定比例时，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当月会自动为其临时增加一次，开具金额总额度。人工调整则是指，试点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申请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主管税务机关在依法依规审核后，没有发现异常的，是会为纳税人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的。

问数电票如果开错了，可以作废吗？

不可以。数电票如果一旦开具就无法作废。如果您发生开票有误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数电票进行红冲。

问我们公司是辅导期的一般纳税人，申请人工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或者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候，还需不需要预缴增值税呢？

试点纳税人是辅导期一般纳税人的，当月首次申请人工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或者当月第二次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这里包括纸质专票和增值税电子专票），应当按照当月已开具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的数电票，和已领用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的3%预缴增值税。如果是多次申请人工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或者多次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当自本月上次申请人工调整开具金额总额度，或者上次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起，按照已开具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的数电票，和已领用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的3%来预缴增值税。

问开具红字发票后对发票总额度有什么影响吗？

关于红字发票开具后发票的额度调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红字发票与对应蓝字发票是同一属期时，开具红字发票后，是可以同步恢复纳税人，当期已开票总金额的，系统也会相应地调整发票额度。如果当月发生多次红冲，那么每次红冲时，都会调整发票额度。第二种情况，如果是跨期开具红字发票的，就不参与纳税人当前属期，已开票总金额的计算了，相应的，也不会调整发票额度，跨月不可以退回发票额度。

问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冲时，红冲的原因应该怎么选择呢？

红冲原因，是应该由纳税人根据业务实际来进行确定的。各位纳税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原蓝字发票商品服务编码，仅为货物或者劳务时，红冲原因是不允许选择“服务中止”。同样，如果商品服务编码仅为服务时，红冲原因，则不允许选择“销货退回”。

问具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具红字数电票？

试点纳税人如果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服务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是可以按规定开具红字数电票。但是，也存在一些情况是不允许开具红字数电票的。第一种，是蓝字发票已作废、已全额红冲、已被认定异常扣税凭证、已锁定时，不允许发起红冲。第二种情况，是蓝字发票增值税用途为“待退税”、“已退税”、“已抵扣”、“已代办退税”、“不予退税且不予抵扣”时，也是不允许发起红冲的。第三种情况，是蓝字发票税收优惠类标签中，“冬奥会退税标签”为“已申请冬奥会退税”时，不允许发起红冲。除了以上这几种情况之外，如果发起红冲时，对方纳税人为“非正常”、“注销”等状态、无法登录系统进行相关操作时，也是不允许发起红冲的。

问我想了解一下数电票开具红字发票的具体流程。

如果受票方没有进行用途确认时，可以由开票方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字信息确认单》后，全额开具红字数电票，并不需要，受票方确认。如果受票方，已经进行了用途确认时，可以由购销双方任意一方，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字信息确认单》。如果，受票方是非试点纳税人，可以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发起和确认，在对方确认后全额或部分开具红字数电票。如果，受票方已经将发票用于增值税申报抵扣的，应当暂依《确认单》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等到取得开票方开具的红字发票后，与《确认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问关于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什么时候需要对方确认，什么时候不需要对方确认呢？

红字信息确认单分为销售方单方启动和购销双方确认后启动两种情况。如果是受票方，还没有进行用途确认和入账确认的，是可以由开票方，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后，全额开具红字数电票，并不需要受票方确认。如果受票方已进行了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可以由购销双方任意一方，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如果受票方是非试点纳税人时，则需要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发起和确认。再经对方确认后，全额或部分开具红字数电票。

问有纳税人提问如果开票方纳税人仍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还是按原税控红冲流程开具红字税控发票吗？

是的。当开票方纳税人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时，需要按原税控红冲流程，开具红字税控发票。

问纳税人已经在原系统填开了红字信息表但还未开具红字发票，现在又使用数电票以后，是否可以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直接开具红字发票？

不可以。红字信息表和红字确认单，目前还未实现互相转换，对校验通过的红字信息表，仍然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红字发票。

问对蓝字发票进行部分红冲时，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除了几种特殊情形外，对红冲原因选择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或者蓝字发票状态为“已部分红冲”的，都是允许多次红冲该张发票的。如果已经进行过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红字发票部分红冲的，允许更换申请方，再次申请红字确认单，但是申请原因只能选择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部分红冲，是允许删除项目行，也就是仅对部分项目进行红冲。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销货退回，那么只允许修改数量，系统会自动计算金额和税额，是不可以修改单价，也不能直接修改金额的。如果蓝字发票没有数量，只有金额时，则允许修改金额，税额自动计算。如果是服务中止，那么，允许修改金额和数量，但不能修改单价，系统会自动计算税额；如果是销售折让，则不能修改单价和数量，税额由系统自动计算。累计开具的红字发票票面，记载的数量、负数金额、负数税额的绝对值，不可以超过原发票票面记载的数量、金额以及税额。

问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红字发票时，发现开具错误，怎么作废这个红字发票开具流程呢？

如果是销售方发起的，无需确认的红字确认单，在没有开具红字发票前，是允许销方撤回的。红字确认信息发起方在提交红字确认单后，对方尚未确认之前，不允许修改，发起方可以撤销红字确认单。如果，是购销双方，任意一方发起，并且对方已经确认的红字确认单，发起方则不允许，撤销红字确认单，确认方可在确认后，且未开具红字发票前，撤销确认单。如果，是已经开具红字发票的红字确认单，则是不允许撤销的。在发起红字确认单后、开具红字发票前，如果，原蓝字发票被认定为异常凭证的，系统会自动作废红冲流程。

问我发起需要对方确认的红字确认单后，对方的确认是否有时限要求？

是有时限要求的，发起红冲流程后，开票方或受票方需要在 72 小时内进行确认，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的，流程会自动作废。如果，您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重新发起流程。

问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里，我们可以申请开具原适用税率的数电票吗？

试点纳税人属于以下四种情形，是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临时开具原适用税率数电票权限的。第一种情形是，一般纳税人，在税率调整前开具的发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并且，已经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了红字发票，现在需要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第二种情形是，一般纳税人，在税率调整前，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并且已经申报、缴纳了税款，但还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现在需要补开，原适用税率增值税发票的。第三种情形，是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开具的适用原税率发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并且，已经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了红字发票，现在需要，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最后一种情形呢，是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并且已经申报缴纳税款，还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现在，需要补开原适用税率增值税发票。以上四种情况，可以申请开具原适用税率的数电票。

问如何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原税率发票？

如果已经发生了上述情况，需要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可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办理临时开票权限。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将同步税务机关审核结果，对试点纳税人的税率，进行调整。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24小时，您需要在获取临时开票权限的，规定期限内，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同时，还需要保留您的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材料，以备之后查验。

问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的功能主要有哪些呢？

税务数字账户是面向试点纳税人、缴费人，归集各类涉税涉费数据，集查询、用票、业务申请于一体的应用。

问关于税务数字账户的发票查询模块，这个发票查询模块都有哪些功能呢？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的发票查询模块，包括了全量发票查询、发票领用，以及开票数据查询、进项税额转出情况查询、未到勾选日期发票查询、出口转内销发票查询、汇总纳税总机构，汇总分支机构开票数据。

问在【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统计确认】时，系统提示：“当前数据与统计信息不符，请撤销统计后再进行申请确认”。撤销统计后重新勾选，仍产生了相同提示，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申请统计后，又进行了撤销勾选和勾选操作，且未重新生成统计。我们首先要查询统计表生成时间，是否在申请统计之后，又进行了撤销勾选和勾选，且未重新申请统计。之后可以先撤销统计，确认统计结果后，再重新生成统计，验证问题是否仍存在就可以了。

问关于“进项税额转出情况查询”模块，那在这个模块具体能查询到哪些数据呢？

可以查询到本单位的进项税额转出数据。当前及以前所属期转出的，异常凭证统计表、转出异常凭证具体明细、当前及以前所属期，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需购货方转出的信息。

问我想查询某张发票是否入账，一共下载了几次，在哪里能查到呢？

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的全量发票查询模块，查询到某张发票的发票状态详情。在这个模块里，可以看到入账状态、下载次数、下载格式、打印次数、发票冲红台账、发票退税状态，等等的信息。

问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用途确认”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用途确认”模块是供试点纳税人，将勾选的发票用于申报抵扣、出口退税等用途确认，并且，对发票数据进行归集以及实时统计。

问企业目前是小规模纳税人，使用纸质发票，能否申请由税务机关为我代开数电票呢？

目前，税务机关暂不为纳税人代开数电票。

问完成注销后，企业授权人、被授权人的身份认证信息及操作权限是否还需要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手动撤销？

不需要。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设置了自动标记失效状态的功能。在企业完成注销之后，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会自动同步企业状态信息，自动标记企业授权人、被授权人的，身份认证信息及操作权限为失效状态。

问如果发票用途确认错了，该怎么办？

试点纳税人将发票用途误确认为申报抵扣且已申报抵扣后，如果要改为用于申报出口退税或代办退税，试点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更正。主管税务机关在核实确认相关进项税额已转出后，为试点纳税人调整发票用途。试点纳税人将发票用途误确认为用于出口退税、代办退税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更正。如试点纳税人尚未申报出口退税，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可以将发票信息回退至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试点纳税人可以重新确认发票用途；如果试点纳税人已申报办理出口退税，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

问如果在取得数电票以后，开票方发起了红冲流程，作为受票方他还能对这张发票进行用途确认吗？

数电票未确认用途及未入账的，在开票方，发起红冲流程后，对应的数电票将会被锁定，是不允许受票方，再进行发票用途确认操作的。如果，数电票没有确认用途已入账的，开票方部分开具红字发票后，是允许，受票方对该数电票未冲红的部分，进行抵扣勾选的。但是，如果开票方已经全额开具了红字发票，那么就不允许，再继续进行抵扣勾选了。

问看到了税务数字账户“发票用途确认”模块中的汇总展示信息提醒功能，想问一下这个功能是否能查看明细数据？

可以。比如，其中的“红字发票提醒”子模块，是可以查询到红字发票明细清单，也可根据开票日期，查询历史月份的红字发票明细。在“上游风险企业提醒”子模块呢，可以查看到上游风险企业信息、上游风险企业，开具的发票信息。在“取得不得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提醒”子模块，您能够查看，不得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信息，在详情页，可查看到货物信息。

问企业目前是小规模纳税人，使用纸质发票，能否申请由税务机关为我代开数电票呢？

目前，税务机关暂不为纳税人代开数电票。

问对纳税人销售商品开具数电票时，如果商品种类较多是否需要开具销货清单呢？

数电票的载体为电子文件，是没有最大开票行数限制的。交易项目、明细，都能够在数电票中全部展示，所以无需再开具销货清单。

问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发票时，自动填充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是否可以修改？

可以。可以按照实际业务，对自动填充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进行一个修改。

问原来在综合服务平台勾选抵扣的发票，是否还可以通过数字账户查看呢？

可以。您可以在【税务数字账户】模块中的【历史抵扣统计确认信息查询】功能，选择录入税款所属期起和所属期止，点击【查询】，就可以搭配查询此条件内的，所有做过统计的历史抵扣统计确认信息。

问在开票过程中，系统出现提示，无法继续开票，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针对存在发票开具“红色”预警情形的试点纳税人，以及开具发票过程中，存在内容校验不通过等情形，是会阻断开票的。需要根据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如果是红色预警情形，则需要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处理。如果是内容校验不通过，则需要更改发票的开具内容。

问怎么对接收到的数电票进行查验呢？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进行查验。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的发票查验模块，对数电票信息进行查验。

问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对发票进行查验时，只能单张查验吗，如果有多张发票有没有便捷一点的方式呢？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提供了两种发票查验的方式。第一种是单张发票查验，单张发票查验，需要您手工单张录入，单张文件导入。第二种呢是批量发票查验，您需要先下载模板，录入信息之后，就可以导入查验了。

问批量查验的时候只录入发票号码就可以吗？

不可以。如果批量查验，只输入发票号码，是无法对发票里的交易信息进行核验的。所以只能在批量查验之前，录入全部的发票信息，才可以校验发票信息是否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是对应的则相符，反之就是不相符。

问在数字账户中的“抵扣类勾选业务”模块进行勾选时，可以勾选的增值税扣税凭证的时间范围是什么？

试点纳税人可以勾选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开具的时间范围为2017年1月1日，到本次勾选增值税所属期的最后一日。

问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是否还可以进行抵扣勾选呢？

可以。如果您取得了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认证、确认，或者是稽核比对抵扣。如果符合规定的条件，那就可以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中的，“逾期抵扣申请”模块中，单张或批量，录入发票扣税凭证，进行一个逾期抵扣申请。

问在税务数字账户中进行发票抵扣勾选确认后，还没有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撤销勾选呢？

可以。如果需要对“已勾选”发票的状态进行调整，只需要选中“已勾选”的发票，再点击“撤销勾选”就可以了。

问我是销售方，开具了数电蓝字发票，购方还没有勾选，我通过“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模块发起红字确认单时，提示“系统正在同步，请稍后再试”，无法发起红字确认单，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对于已经全额开具红字发票的蓝字发票，系统是不允许，再次发起红字确认单的。在发起红字确认单时，您可能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提示，红字确认单确认即开票后，如果，纳税人再次发起红冲时，就会提示“系统正在同步，请稍后再试”。您可以通过全量发票查询模块，检查该张蓝字发票对应的红字发票，是否已经全额开具成功。

问我是小规模纳税人，但是在项目信息维护中无法添加“1%”税率，是哪里操作的不对呢？

在项目信息维护这个界面里，税率选项中是没有“1%”税率的选项的，可以先正常进行维护，最后，在开票页面开票时，选择 1%税率就可以了。

问本月发票已勾选确认，但申报完成后提示比对异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申报前需要完成四个步骤的操作。第一个步骤，是如果有税控设备，需要先完成抄报。第二步，是通过电子税务局，税务数字账户进行发票勾选并提交。下一步，是在统计确认模块，对已提交勾选的发票进行【申请统计】。最后，在确认数据核对无误后，点击【统计确认】。如果没有完成以上流程，就会造成申报比对异常。

问代开农产品免税普通发票，进行发票用途确认时，无法进行抵扣勾选和农产品加计扣除勾选，应该如何处理？

取得的代开农产品免税普通发票，如果是因为商品名称未使用自动匹配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而导致发票信息无，法归集到“待处理农产品发票”模块的，可以通过发票用途确认里，抵扣勾选模块中的代开补录，进行代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发票信息补录。补录成功后，就可以，在抵扣勾选明细中看见该发票的明细数据。这时，可以对该发票进行 9%抵扣勾选。在勾选提交后，用于当期进项税额的抵扣。同时该发票的明细数据和计算结果，就会转入农产品加计扣除勾选模块待用。如果该笔农产品是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时，选择该发票，并填写本次加计扣除税额，进行 1%的加计扣除，在提交完成后，就可以在当期进行增值税申报表预填和进项税额的抵扣啦。

问我是收购农民玉米的企业，要如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呢？

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第一步，登录电子税务局首页，点击“办税中心”——“发票使用”——“开票业务”——“蓝字发票开具”。第二步，在蓝字发票开具界面点击“立即开票”。第三步，选择“电子发票”，“选择票类”下拉框选择“普通发票”，“特定业务”下拉框选择“农产品收购”，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第四步，进入发票信息填写页面，填写“购买方信息”与“销售方信息”。第五步，填写“开票信息”下方相关内容。在填写“项目名称”时，可手动输入农产品名称，系统将通过智能匹配提供商品编码供选择，也可点击“自行选择商品编码”查找对应的商品编码。项目名称填写完毕，“税率/征收率”一栏将自动显示免税，“税额”一栏将自动显示0，无需手动填写。第六步，纳税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填写“备注信息”、“经办人信息”。最后点击“发票开具”，选择交付方式，完成交付就可以了。

问如果我企业收到农产品发票要如何操作勾选抵扣呢？

要先判断农产品发票类型。如发票为税控设备开具的自产农产品销售发票，需到【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自产农产品销售发票”】功能模块处理后进行勾选。如果是电票平台开具的自产农产品销售发票，则该发票直接在【抵扣类勾选】的“抵扣勾选”模块勾选，无需再待处理农产品发票进行处理。 如果发票为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农产品专票，需到【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农产品专票”】功能模块处理后，再到【抵扣勾选】模块对发票进行勾选。如发票为税务机关代开的农产品发票，则需先到【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待处理农产品发票-“代开农产品发票录入”】进行补录后，再进行勾选。如发票为农产品收购发票，从一般纳税人处取得的9%农产品专用发票，则在【抵扣类勾选】的“抵扣勾选”模块勾选。
